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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內部控制制度應加強事項及改善計畫 

（基準日：114年12月31日） 

應加強事項 改善措施 預定完成改善時間 

一、會計師發現事項 

部分AML/CFT內部控制措施仍未有效執行(執行面) 

「定期及觸發事件審查

報告書」部分高風險客戶

之強化盡職調查審查作

業待加強 

個別高風險客戶之強化

盡職調查，在審查報告書

填覆完整性及資料一致

性方面尚待加強，包含未

確實敘明資金及財富累

積來源之驗證方式及合

理性、未說明採非文件驗

證之理由，及個別案件尚

有開戶目的未填寫、客戶

基本資料未更新等情形。 

1. 「國內營業單位對客戶身分之定期及觸

發事件審查作業手冊」已規範高風險客

戶，應重新確認客戶身分，強化客戶資

金及財富來源審查之作業程序。 

2. 本行業於 114 年 10 月 17 日辦理定期及

觸發事件審查教育訓練，宣導應確實核

對客戶基本資料，或徵提有效佐證文件，

以正確驗證高風險客戶資訊，主管並應

落實覆核機制，以強化審查品質。 

3. 另於 115 年 1 月 29 日發函營業單位重

申定期及觸發事件審查注意事項，並提

供審查範本供營業單位參考，以強化行

員對相關作業規範之熟稔度。 

已依改善措施完成

改善。 

二、國內外各營業單位內外部稽核檢查待改善事項類型 

無。 

三、國內外主管機關裁處案件 

無。 

 


